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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問】： 

    請問剪力釘是否須考慮群錨效應？ 

 

【答】： 

    剪力釘一般係用在鋼筋混凝土與鋼結構間合成之剪力傳遞，其力學行為係

屬剪力摩擦現象，因此不須考慮「群錨效應」，惟剪力釘之剪力強度上限為剪

力釘斷面積乘以其抗拉強度，因此各剪力釘間仍須有適當之間距以便發展出剪

力釘之抗拉強度。依現行「鋼結構設計規範」第 9.5.1節之規定：「剪力釘之

長度應大於 4倍剪力釘之直徑」；第 9.5.5節之規定「兩剪力釘間之最小中心

間距，在梁之軸方向為 6倍釘直徑，在橫方向為 4倍釘直徑」。因剪力釘之長

度較一般錨栓為短，因此不適用於承載直接拉力載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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